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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比对人员需提供的材料说明

留学归国、高校自设学科等应聘人员所学学科专业与资格条件要求的学科专业相近但不在选定参考目录，且所学专业课程、研究方向与岗位所需专业相近率达到70%，可纳入报考范围；岗位专业要求为二级学科的，对属于该二级学科专业研究方向且课程相同率达到70%以上的一级学科，可纳入报考范围。
符合本条款规定的报考人员，须提供学校出具的所学课程或研究方向证明（国外学历相近专业须同时提供学校出具的所学课程材料的中文翻译件）及招聘岗位所需专业在三所及以上国内高校的对比参考课程有关材料（如高校学生管理系统或高校所在学院出具的加盖公章的课程表、人才培养计划等）。
